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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以案说法

不久前，曲靖市民李大妈遇到一件烦心

事。她从已故老伴的账户中取出 50 万元，

却被银行诉至法庭。对此，李大妈百思不得

其解：“取自家的钱，怎么还摊上事了？”

从已故老伴账户取钱遭银行追讨

李大妈和老伴一辈子省吃俭用，终于在

晚年存下一笔 50 万元的养老钱。几年前，

老伴意外离世，令李大妈伤心不已。好在儿

子儿媳都很孝顺，让李大妈渐渐走出了失去

亲人的阴影。

转眼间，孙子大学毕业，到了谈婚论嫁

的年龄。令人惆怅的是，孙子有了中意的对

象，可婚房还迟迟没有着落。儿子儿媳拿出

全部积蓄，也没凑够买房的首付款。看着愁

眉苦脸的儿子儿媳，李大妈主动与孩子们商

量，打算取出和老伴攒下的 50 万元积蓄，

帮孙子凑够首付款。

一家人陪着李大妈到银行提取了存款。

可几天后，银行却打来电话，要求李大妈立

即归还这笔钱。起初，李大妈以为是电信诈

骗电话，不予理会。没过多久，李大妈收到

了法院传票，原来是银行把她诉至法庭。

“明明取的是自家的钱，怎么可能出错

呢？”于是，李大妈在儿子的陪同下到银行

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李大妈，她取出的

这笔钱是存在其老伴账户中的，由于老伴去

世时没有留下遗嘱，这笔钱便成为了遗产。

银行要求李大妈提供一份公证，证明自己的

身份和有权提取该项存款，才能正常使用这

笔钱。

合法继承人需持继承权证明书办理银行业务

“这是我们老两口一起攒的钱，怎么

就不是我的？我取自己的钱，还需要什么证

明？”听了对方的解释后，李大妈怒气未消。

法院审理认为，银行在办理业务时存在过失，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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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核实李大妈的老伴是否在世，导

致此次纠纷。李大妈在办理业务时

隐瞒老伴去世的信息，也要承担一

定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李大妈

无需退回款项，但必须补办继承权

证明书交给取款银行。

对此，云南兴滇（昆明）律师

事务所律师杨海林表示，根据《中

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

例〉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存

款人死亡后，合法继承人为证明自

己的身份和有权提取该项存款，应

向储蓄机构所在地的公证处（未设

公证处的地方向县、市人民法院）

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储蓄机构

凭以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该项存

款的继承权发生争执时，由人民法

院判处。储蓄机构凭人民法院的判

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办理过户或

支付手续。”

为避免发生类似纠纷，杨海

林建议老年朋友对自身财产进行梳

理，对财产的分配进行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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